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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893號
上  訴  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 心 悌        
訴訟代理人  蕭 凱 中律師
被 上訴 人  張 志 偉                                    
訴訟代理人  謝 玉 玲律師
被 上訴 人  黃 加 州                                  
            顏陳秀霞                                  
            大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兼上列一人
法定代理人  顏 甘 霖                                  
被 上訴 人  陳 建 宏                             
上 列四 人
訴訟代理人  吳 光 明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 坤 德                                                                  
訴訟代理人  黃 旭 田律師
            游 國 棟律師
被 上訴 人  宋 正 一                                    
            協廣有限公司


上 列一 人                        
法定代理人  許 瑋 倫        
被 上訴 人  彭 景 曼                                
            葛 樹 人                                   
            富國置地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稱新橋資產股份有限
            公司；兼東海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之承受訴訟人）


兼上列一人
法定代理人  徐 翊 銘                               
被 上訴 人  鄭 光 傑                               
訴訟代理人  林 俊 儀律師
            王 瑜 玲律師
            常 子 薇律師
參  加  人  劉 正 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金上字第3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於第三審上訴程序中，被上訴人東海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海公司）於民國113年11月27日與被上訴人新橋資產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橋公司）合併而消滅，新橋公司為存續公司；新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並由徐鼎鈞變更為被上訴人徐翊銘，及於114年10月20日變更名稱為富國置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國公司），有臺北市政府函、公司變更登記表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在卷可稽。富國公司、徐翊銘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訴外人中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電公司）於99年間以顯不相當之高價，向其實質控制之訴外人鑫濃股份有限公司購入LED環境品管檢測設備，使中電公司99年度財務報表（下稱財報）虛增「預付設備款」新臺幣（下同）1億1,776萬5,430元；復於100年、101年間向其實質控制之訴外人薩摩亞商GLI ENERGY CO., LTD（下稱GLI公司）、薩摩亞商CL-SQUARE CO., LTD、香港商CL-SQUARE CO., LTD（下合稱CLS公司）虛偽購買各型智能櫃、儲能櫃，而於100年度財報、101年度第2季及第3季財報依序虛增「預付設備款」2,509萬4,527元、1,628萬4,000元、6,056萬2,944元，及於101年度財報虛增「預付款項」8,141萬5,269元、3億6,653萬4,000元；中電公司又於101年間虛偽向GLI公司、CLS公司及其實質控制之訴外人英屬維京群島商PINNACLE SYNERGY LIMITED、香港商SZHL TECHNOLOGY INDUSTRIAL LIMITED、薩摩亞商SZHL TECHNOLOGY INDUSTRIAL LIMITED（下合稱SZHL公司）銷售LED商品，而於101年度財報虛增「銷貨收入」2億7,097萬492元；且均未揭露關係人交易。中電公司復將其交付予訴外人帝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加工之「LED露營燈及支架燈」材料虛偽認列為銷貨，而於101年度財報虛增「銷貨收入」3億4,862萬5,017元；暨於101年、102年間虛偽銷售燈具予其實質控制之訴外人美東菱科技有限公司及中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稱東亞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使中電公司101年度第3季財報、101年度財報、102年度半年財報依序虛增「銷貨收入」3億780萬7,100元、3億1,836萬5,200元、7,145萬5,000元。中電公司再將上開部分智能櫃、儲能櫃虛偽交易認列之「預付設備款」或「預付款項」轉列為「出租設備」，使中電公司102年度第1季財報虛增「出租設備」10億3,193萬2,000元（下合稱系爭交易及財報不實）。上開財報不實內容並影響後續各期財報亦為不實。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A訴訟編號（下稱編號）A00001至A00368、編號B00001至B00277所示訴訟實施權授與人（下稱授權人）均因信賴中電公司公告101年度第2季至105年度第2季財報而買進或繼續持有該公司股票，迄檢調於105年10月28日搜索中電公司，中電公司股價下跌，始賣出或迄今仍繼續持有該公司股票而受損害。被上訴人張志偉、黃加州為系爭交易之行為人，被上訴人顏甘霖、顏陳秀霞、陳建宏、林坤德、徐翊銘、宋正一、彭景曼、葛樹人（下合稱顏甘霖等8人）為中電公司董事，被上訴人鄭光傑於102年9月4日接任總經理，被上訴人富國公司、大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德公司）、協廣有限公司（下稱協廣公司）、東海公司（下合稱富國公司等4人）為中電公司法人股東，並指派代表人當選中電公司董事，均應就系爭財報不實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0條之1第1項，公司法第23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第2項及第185條規定，求為命：㈠張志偉、黃加州、顏甘霖、顏陳秀霞、大德公司連帶給付附表Ｂ之1-1、1-2、1-3、1-4、1-5、1-7所示授權人依序92萬423元、151萬6,084元、40萬9,612元、56萬4,436元、170萬4,391元、48萬6,519元；㈡張志偉、黃加州、顏甘霖、顏陳秀霞、大德公司、鄭光傑連帶給付附表Ｂ之1-6所示授權人218萬6,270元；㈢張志偉、黃加州、顏甘霖、顏陳秀霞、大德公司、陳建宏連帶給付附表Ｂ之1-8所示授權人78萬3,807元；㈣張志偉、黃加州、大德公司、陳建宏連帶給付附表Ｂ之1-9所示授權人15萬9,449元；㈤張志偉、黃加州、顏甘霖、大德公司、陳建宏連帶給付附表Ｂ之1-10所示授權人16萬9,855元；㈥張志偉、黃加州連帶給付附表Ｂ之1-11、1-13、1-15、1-17所示授權人依序30萬8,122元、1萬6,049元、9萬9,371元、8萬5,245元；㈦張志偉、黃加州、大德公司、林坤德、徐翊銘連帶給付附表Ｂ之1-12所示授權人16萬6,624元；㈧張志偉、黃加州、顏甘霖、大德公司、富國公司、徐翊銘、東海公司、宋正一、協廣公司、彭景曼、葛樹人連帶給付附表Ｂ之1-14、1-16所示授權人依序55萬5,776元、3萬6,709元；㈨被上訴人連帶給付附表Ｂ之1-18所示授權人2,215萬6,359元；暨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並均由伊受領之判決（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敘）。
三、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之請求權時效至遲應自檢調於104年6月29日約談訴外人中電公司董事長周麗真等人時起算，伊得對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之授權人拒絕給付。系爭交易及財報不實係由周麗真主導，授權人縱受損害，應由周麗真負全部責任，周麗真已與上訴人成立和解，伊得全部免責。另㈠張志偉以：系爭交易並非全為虛偽，且伊於102年9月3日卸任中電公司總經理，同年12月31日離職，未於102年度第3季至105年度第2季財報簽名，該期間買受中電公司股票之授權人縱受損害，與伊無關；㈡顏甘霖、顏陳秀霞、大德公司、陳建宏（下稱顏甘霖等4人）、林坤德、彭景曼以：伊已盡董事責任，且中電公司股價下跌與財報不實間無因果關係；縱有因果關係，其股價自105年11月3日開始上漲，迄106年2月15日回復到財報不實被揭露以前之價格，授權人損害已獲填補；㈢鄭光傑以：伊於102年9月4日始接任中電公司總經理，無從於簽署102年度第3季財報時發現不實，嗣伊調查發現中電公司從事虛偽交易及財報不實，已於102年12月3日董監事座談會提出報告，旋於翌日辭任總經理，無過失可言；㈣徐翊銘、東海公司、葛樹人、富國公司以：中電公司財報不實未影響股價，且系爭交易期間，徐翊銘、葛樹人均非中電公司之董事，任職後多次反對財報，應類推適用證交法第20條之1第2項規定免責；㈤黃加州以：中電公司財報不實與伊無涉，且未影響股價，授權人甚至享有股價上揚利益，渠等未適時出脫持股致擴大損害部分，並與有過失各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維持第一審就上開部分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係以：
　㈠中電公司係依證交法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周麗真自96年7月24日起擔任董事長，並於98年7月8日起至100年3月25日兼任總經理；張志偉自100年3月25日起至102年9月3日止擔任總經理，嗣改任協理，並於同年12月31日離職。中電公司於99年至102年間系爭交易及財報不實，係由張志偉承周麗真之命所為，渠等並犯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黃加州則基於洗錢犯意，自100年1月6日起至同年11月23日止，提供SZHL公司名義及帳戶予周麗真、張志偉製造進銷貨及金流假象，而犯105年12月28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1條第2項之罪各情，業經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4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認定。
　㈡關於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附表B之1-1至1-12授權人損害，及賠償該附表之1-18中因信賴104年度第1季以前財報內容真實，而決定繼續持有中電公司股票之授權人損害部分：中電公司102年度第3季、104年度第1季財報分別於102年11月13日、104年5月15日公告。張志偉係於102年9月4日卸任中電公司總經理，同年12月31日離職，其自非中電公司製作、申報及公告102年度第3季至104年度第1季財報之行為負責人，上訴人不得請求張志偉賠償信賴上開各季財報而買受或繼續持有中電公司股票之授權人。又顏甘霖等4人於104年1月間已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舉發中電公司98年至102年間虛偽交易及財報不實，經金管會於同年2月2日函覆：已錄案參處，倘發現不法事證，將依相關規定辦理等語。壹週刊及三立新聞網並依序於104年4月9日、同年5月7日報導中電公司前董事長顏甘霖上揭指控之新聞。周麗真、張志偉等中電公司高階經理人於104年6月29日至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下稱調查局）接受詢問後，媒體隨即報導渠等被約談及製作筆錄後均請回之新聞；中電公司並於同日14時25分發布重大訊息公告上情。足認授權人於斯時已知悉受有損害、賠償義務人及有得受賠償之原因。則因信賴104年度第1季以前財報而買受中電公司股票之附表Ｂ之1-1至1-12所示授權人，及該附表之1-18中因信賴104年度第1季以前財報內容而決定繼續持有中電公司股票之授權人，其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至遲應自104年6月29日起算，至上訴人於106年8月29日提起本件訴訟，已罹於消滅時效，被上訴人得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
　㈢關於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附表Ｂ之1-13至1-17授權人損害，及賠償該附表之1-18中因信賴104年度第2季至105年度第2季財報內容真實，而決定繼續持有中電公司股票之授權人損害部分：中電公司104年度第2季至105年度第2季財報係於104年8月14日至105年8月15日期間依序公告。張志偉已於102年12月31日離職，其自非中電公司編製、公告上開各期財報之行為負責人，無須對信賴該等財報而買受或繼續持有中電公司股票之授權人負賠償責任。系爭刑事判決並未認定黃加州有參與中電公司財報不實之犯行，上訴人請求黃加州賠償損害，亦乏所據。系爭刑事判決雖稱：因前期不實財報若未更正，會持續導致後期財報不實等語，但未調查論斷104年度第2季至105年度第2季財報登載之會計科目及金額如何不實，自不能因前期財報不實內容未經更正，即推定104年度第2季以後財報亦虛偽不實。則附表Ｂ之1-13至1-17授權人縱因信賴104年度第2季至105年度第2季財報內容而決定買入中電公司股票，及附表Ｂ之1-18所示授權人亦有因信賴各該期財報內容而決定繼續持有中電公司股票者，均無從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損害賠償。
　㈣故上訴人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0條之1第1項，公司法第23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第2項及第18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首揭聲明㈠至㈨之金錢本息並由其受領，為無理由，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五、本院廢棄發回之理由：
　㈠按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證交法第21條規定：「本法規定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有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此所謂知有損害、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係指明白知悉而言，尚不包括應該知悉、可能知悉之狀態。如當事人間就知之時間有所爭執，即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權人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上訴人於事實審主張：伊之授權人係於105年10月28日調查局搜索中電公司，並約談周麗真、張志偉後，始知受損害、賠償義務人及有得受賠償之原因等語（見一審卷㈩192頁，原審卷㈢320頁以下）。且顏甘霖等4人於104年1月間向金管會提出檢舉後，該會僅函覆：本會已錄案參處，倘發現不法事證，將依相關規定辦理；及媒體係報導周麗真等人於104年6月29日接受調查局約談及製作筆錄後均請回各情，均為原審認定之事實。而中電公司當日發布之重大訊息，亦僅有：本公司董事長等數人接受法務部調查局約談相關訊息，本公司之營運及財務一切正常，不受影響等語（見一審卷㈩27頁）。則能否僅以上開金管會覆函、媒體報導顏甘霖單方指控之內容及調查局接獲投訴約談關係人後請回等事實，即推論授權人已明白知悉受有損害或得受賠償，進而認被上訴人就其抗辯：授權人早於104年6月29日已知悉損害、賠償義務人及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等語，已盡其舉證責任，於經驗及論理法則之適用，即非無研求之餘地。原審未查，遽謂附表Ｂ之1-1至1-12所示信賴104年度第1季以前財報內容而買進中電公司股票之授權人，及附表Ｂ之1-18所示授權人中因信賴104年度第1季以前財報內容而決定繼續持有中電公司股票者，其損害賠償請求權均罹於消滅時效，被上訴人得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於法已有未合。
　㈡次查中電公司於99年至102年間虛偽之系爭交易係由張志偉承周麗真之命所為，黃加州則提供SZHL公司名義及帳戶予周麗真、張志偉製造進銷貨及金流之假象，上開虛偽交易並為中電公司99年至102年度財報不實之原因，為原審認定之事實。上訴人復於事實審主張：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編製，係採取兩期對照方式；而財務報告內容，為後期涵蓋前期，故同一年度前期財報內容不實，必會被後期之財報所涵蓋，而仍為不實，因此，如前期資產負債表有虛偽不實，在被拆穿、更正之前，依據前期財務報告不實資訊編製之其後各期財務報告，均屬虛偽不實，乃會計制度之原理；中電公司99年至102年度不實財報並未更正，故其後各季財報亦延續有前期財報之不實內容等語（見一審卷121頁以下、卷147頁，原審卷㈡503頁以下、卷㈢259頁以下），且除表列各財報不實內容外（見原審卷㈢260頁以下），並提出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電子資料查詢作業及會計學著作為證據（見一審卷147頁以下，原審卷㈡511頁以下、533頁以下）。倘若為真，自難謂上訴人就中電公司104年度第2季至105年度第2季財報亦為不實及其內容，全未說明及舉證。原審為相反論斷，並認顏甘霖等8人、鄭光傑無須就信賴渠等各自董事或總經理任期內編製、審查上開各期財報內容為真實而買進或繼續持有中電公司股票之授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及法人股東富國公司等4人亦無須連帶負責；復未論究參與系爭虛偽交易之張志偉、黃加州，何以不需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及民法侵權行為規定對中電公司股票之善意取得人負賠償責任，即逕認附表Ｂ之1-13至1-17所示信賴104年度第2季至105年度第2季財報內容真實而買受中電股票之授權人，及附表B之1-18中信賴上開各期財報內容真實而決定繼續持有中電公司股票之授權人，均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損害賠償，爰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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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官  沈  方  維
                                法官  陳  麗  芬
                                法官  方  彬  彬
                                法官  蘇  姿  月
                                法官  李  瑜  娟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李  佳  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4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893號

上  訴  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 心 悌        

訴訟代理人  蕭 凱 中律師

被 上訴 人  張 志 偉                                    

訴訟代理人  謝 玉 玲律師

被 上訴 人  黃 加 州                                  

            顏陳秀霞                                  

            大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兼上列一人

法定代理人  顏 甘 霖                                  

被 上訴 人  陳 建 宏                             

上 列四 人

訴訟代理人  吳 光 明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 坤 德                                                                  

訴訟代理人  黃 旭 田律師

            游 國 棟律師

被 上訴 人  宋 正 一                                    

            協廣有限公司



上 列一 人                        

法定代理人  許 瑋 倫        

被 上訴 人  彭 景 曼                                

            葛 樹 人                                   

            富國置地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稱新橋資產股份有限

            公司；兼東海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之承受訴訟人）



兼上列一人

法定代理人  徐 翊 銘                               

被 上訴 人  鄭 光 傑                               

訴訟代理人  林 俊 儀律師

            王 瑜 玲律師

            常 子 薇律師

參  加  人  劉 正 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

30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金上字第38號），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於第三審上訴程序中，被上訴人東海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東海公司）於民國113年11月27日與被上訴人新橋資

    產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橋公司）合併而消滅，新橋公司為

    存續公司；新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並由徐鼎鈞變更為被上訴

    人徐翊銘，及於114年10月20日變更名稱為富國置地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富國公司），有臺北市政府函、公司變更登記

    表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在卷可稽。富國公司

    、徐翊銘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訴外人中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電公司

    ）於99年間以顯不相當之高價，向其實質控制之訴外人鑫濃

    股份有限公司購入LED環境品管檢測設備，使中電公司99年

    度財務報表（下稱財報）虛增「預付設備款」新臺幣（下同

    ）1億1,776萬5,430元；復於100年、101年間向其實質控制

    之訴外人薩摩亞商GLI ENERGY CO., LTD（下稱GLI公司）、

    薩摩亞商CL-SQUARE CO., LTD、香港商CL-SQUARE CO., LTD

    （下合稱CLS公司）虛偽購買各型智能櫃、儲能櫃，而於100

    年度財報、101年度第2季及第3季財報依序虛增「預付設備

    款」2,509萬4,527元、1,628萬4,000元、6,056萬2,944元，

    及於101年度財報虛增「預付款項」8,141萬5,269元、3億6,

    653萬4,000元；中電公司又於101年間虛偽向GLI公司、CLS

    公司及其實質控制之訴外人英屬維京群島商PINNACLE SYNER

    GY LIMITED、香港商SZHL TECHNOLOGY INDUSTRIAL LIMITED

    、薩摩亞商SZHL TECHNOLOGY INDUSTRIAL LIMITED（下合稱

    SZHL公司）銷售LED商品，而於101年度財報虛增「銷貨收入

    」2億7,097萬492元；且均未揭露關係人交易。中電公司復

    將其交付予訴外人帝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加工之「LED露營

    燈及支架燈」材料虛偽認列為銷貨，而於101年度財報虛增

    「銷貨收入」3億4,862萬5,017元；暨於101年、102年間虛

    偽銷售燈具予其實質控制之訴外人美東菱科技有限公司及中

    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稱東亞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使

    中電公司101年度第3季財報、101年度財報、102年度半年財

    報依序虛增「銷貨收入」3億780萬7,100元、3億1,836萬5,2

    00元、7,145萬5,000元。中電公司再將上開部分智能櫃、儲

    能櫃虛偽交易認列之「預付設備款」或「預付款項」轉列為

    「出租設備」，使中電公司102年度第1季財報虛增「出租設

    備」10億3,193萬2,000元（下合稱系爭交易及財報不實）。

    上開財報不實內容並影響後續各期財報亦為不實。如原判決

    附表（下稱附表）A訴訟編號（下稱編號）A00001至A00368

    、編號B00001至B00277所示訴訟實施權授與人（下稱授權人

    ）均因信賴中電公司公告101年度第2季至105年度第2季財報

    而買進或繼續持有該公司股票，迄檢調於105年10月28日搜

    索中電公司，中電公司股價下跌，始賣出或迄今仍繼續持有

    該公司股票而受損害。被上訴人張志偉、黃加州為系爭交易

    之行為人，被上訴人顏甘霖、顏陳秀霞、陳建宏、林坤德、

    徐翊銘、宋正一、彭景曼、葛樹人（下合稱顏甘霖等8人）

    為中電公司董事，被上訴人鄭光傑於102年9月4日接任總經

    理，被上訴人富國公司、大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德

    公司）、協廣有限公司（下稱協廣公司）、東海公司（下合

    稱富國公司等4人）為中電公司法人股東，並指派代表人當

    選中電公司董事，均應就系爭財報不實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

    。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0條之1第

    1項，公司法第23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第2項及

    第185條規定，求為命：㈠張志偉、黃加州、顏甘霖、顏陳秀

    霞、大德公司連帶給付附表Ｂ之1-1、1-2、1-3、1-4、1-5、

    1-7所示授權人依序92萬423元、151萬6,084元、40萬9,612

    元、56萬4,436元、170萬4,391元、48萬6,519元；㈡張志偉

    、黃加州、顏甘霖、顏陳秀霞、大德公司、鄭光傑連帶給付

    附表Ｂ之1-6所示授權人218萬6,270元；㈢張志偉、黃加州、

    顏甘霖、顏陳秀霞、大德公司、陳建宏連帶給付附表Ｂ之1-8

    所示授權人78萬3,807元；㈣張志偉、黃加州、大德公司、陳

    建宏連帶給付附表Ｂ之1-9所示授權人15萬9,449元；㈤張志偉

    、黃加州、顏甘霖、大德公司、陳建宏連帶給付附表Ｂ之1-1

    0所示授權人16萬9,855元；㈥張志偉、黃加州連帶給付附表Ｂ

    之1-11、1-13、1-15、1-17所示授權人依序30萬8,122元、1

    萬6,049元、9萬9,371元、8萬5,245元；㈦張志偉、黃加州、

    大德公司、林坤德、徐翊銘連帶給付附表Ｂ之1-12所示授權

    人16萬6,624元；㈧張志偉、黃加州、顏甘霖、大德公司、富

    國公司、徐翊銘、東海公司、宋正一、協廣公司、彭景曼、

    葛樹人連帶給付附表Ｂ之1-14、1-16所示授權人依序55萬5,7

    76元、3萬6,709元；㈨被上訴人連帶給付附表Ｂ之1-18所示授

    權人2,215萬6,359元；暨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並均由伊受領之判決（未繫屬本

    院者，不予贅敘）。

三、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之請求權時效至遲應自檢調於104年6

    月29日約談訴外人中電公司董事長周麗真等人時起算，伊得

    對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之授權人拒絕給付。系爭交易及財

    報不實係由周麗真主導，授權人縱受損害，應由周麗真負全

    部責任，周麗真已與上訴人成立和解，伊得全部免責。另㈠

    張志偉以：系爭交易並非全為虛偽，且伊於102年9月3日卸

    任中電公司總經理，同年12月31日離職，未於102年度第3季

    至105年度第2季財報簽名，該期間買受中電公司股票之授權

    人縱受損害，與伊無關；㈡顏甘霖、顏陳秀霞、大德公司、

    陳建宏（下稱顏甘霖等4人）、林坤德、彭景曼以：伊已盡

    董事責任，且中電公司股價下跌與財報不實間無因果關係；

    縱有因果關係，其股價自105年11月3日開始上漲，迄106年2

    月15日回復到財報不實被揭露以前之價格，授權人損害已獲

    填補；㈢鄭光傑以：伊於102年9月4日始接任中電公司總經理

    ，無從於簽署102年度第3季財報時發現不實，嗣伊調查發現

    中電公司從事虛偽交易及財報不實，已於102年12月3日董監

    事座談會提出報告，旋於翌日辭任總經理，無過失可言；㈣

    徐翊銘、東海公司、葛樹人、富國公司以：中電公司財報不

    實未影響股價，且系爭交易期間，徐翊銘、葛樹人均非中電

    公司之董事，任職後多次反對財報，應類推適用證交法第20

    條之1第2項規定免責；㈤黃加州以：中電公司財報不實與伊

    無涉，且未影響股價，授權人甚至享有股價上揚利益，渠等

    未適時出脫持股致擴大損害部分，並與有過失各等語。資為

    抗辯。

四、原審維持第一審就上開部分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

    上訴，係以：

　㈠中電公司係依證交法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周麗真自96年7月

    24日起擔任董事長，並於98年7月8日起至100年3月25日兼任

    總經理；張志偉自100年3月25日起至102年9月3日止擔任總

    經理，嗣改任協理，並於同年12月31日離職。中電公司於99

    年至102年間系爭交易及財報不實，係由張志偉承周麗真之

    命所為，渠等並犯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黃加州

    則基於洗錢犯意，自100年1月6日起至同年11月23日止，提

    供SZHL公司名義及帳戶予周麗真、張志偉製造進銷貨及金流

    假象，而犯105年12月28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1條第2項之

    罪各情，業經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4號刑事

    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認定。

　㈡關於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附表B之1-1至1-12授權人損害

    ，及賠償該附表之1-18中因信賴104年度第1季以前財報內容

    真實，而決定繼續持有中電公司股票之授權人損害部分：中

    電公司102年度第3季、104年度第1季財報分別於102年11月1

    3日、104年5月15日公告。張志偉係於102年9月4日卸任中電

    公司總經理，同年12月31日離職，其自非中電公司製作、申

    報及公告102年度第3季至104年度第1季財報之行為負責人，

    上訴人不得請求張志偉賠償信賴上開各季財報而買受或繼續

    持有中電公司股票之授權人。又顏甘霖等4人於104年1月間

    已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舉發中電公司98年

    至102年間虛偽交易及財報不實，經金管會於同年2月2日函

    覆：已錄案參處，倘發現不法事證，將依相關規定辦理等語

    。壹週刊及三立新聞網並依序於104年4月9日、同年5月7日

    報導中電公司前董事長顏甘霖上揭指控之新聞。周麗真、張

    志偉等中電公司高階經理人於104年6月29日至法務部調查局

    臺北市調查處（下稱調查局）接受詢問後，媒體隨即報導渠

    等被約談及製作筆錄後均請回之新聞；中電公司並於同日14

    時25分發布重大訊息公告上情。足認授權人於斯時已知悉受

    有損害、賠償義務人及有得受賠償之原因。則因信賴104年

    度第1季以前財報而買受中電公司股票之附表Ｂ之1-1至1-12

    所示授權人，及該附表之1-18中因信賴104年度第1季以前財

    報內容而決定繼續持有中電公司股票之授權人，其損害賠償

    請求權時效至遲應自104年6月29日起算，至上訴人於106年8

    月29日提起本件訴訟，已罹於消滅時效，被上訴人得為時效

    抗辯，拒絕給付。

　㈢關於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附表Ｂ之1-13至1-17授權人損害

    ，及賠償該附表之1-18中因信賴104年度第2季至105年度第2

    季財報內容真實，而決定繼續持有中電公司股票之授權人損

    害部分：中電公司104年度第2季至105年度第2季財報係於10

    4年8月14日至105年8月15日期間依序公告。張志偉已於102

    年12月31日離職，其自非中電公司編製、公告上開各期財報

    之行為負責人，無須對信賴該等財報而買受或繼續持有中電

    公司股票之授權人負賠償責任。系爭刑事判決並未認定黃加

    州有參與中電公司財報不實之犯行，上訴人請求黃加州賠償

    損害，亦乏所據。系爭刑事判決雖稱：因前期不實財報若未

    更正，會持續導致後期財報不實等語，但未調查論斷104年

    度第2季至105年度第2季財報登載之會計科目及金額如何不

    實，自不能因前期財報不實內容未經更正，即推定104年度

    第2季以後財報亦虛偽不實。則附表Ｂ之1-13至1-17授權人縱

    因信賴104年度第2季至105年度第2季財報內容而決定買入中

    電公司股票，及附表Ｂ之1-18所示授權人亦有因信賴各該期

    財報內容而決定繼續持有中電公司股票者，均無從請求被上

    訴人給付損害賠償。

　㈣故上訴人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0條之1第1項，公司法第

    23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第2項及第185條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首揭聲明㈠至㈨之金錢本息並由其受領，

    為無理由，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五、本院廢棄發回之理由：

　㈠按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證交法第21條規定：「本法規定之損害賠償請

    求權，自有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時起二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此所謂知有損害、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係指明

    白知悉而言，尚不包括應該知悉、可能知悉之狀態。如當事

    人間就知之時間有所爭執，即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權人知

    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上訴人於事實審主張：伊之授

    權人係於105年10月28日調查局搜索中電公司，並約談周麗

    真、張志偉後，始知受損害、賠償義務人及有得受賠償之原

    因等語（見一審卷㈩192頁，原審卷㈢320頁以下）。且顏甘霖

    等4人於104年1月間向金管會提出檢舉後，該會僅函覆：本

    會已錄案參處，倘發現不法事證，將依相關規定辦理；及媒

    體係報導周麗真等人於104年6月29日接受調查局約談及製作

    筆錄後均請回各情，均為原審認定之事實。而中電公司當日

    發布之重大訊息，亦僅有：本公司董事長等數人接受法務部

    調查局約談相關訊息，本公司之營運及財務一切正常，不受

    影響等語（見一審卷㈩27頁）。則能否僅以上開金管會覆函

    、媒體報導顏甘霖單方指控之內容及調查局接獲投訴約談關

    係人後請回等事實，即推論授權人已明白知悉受有損害或得

    受賠償，進而認被上訴人就其抗辯：授權人早於104年6月29

    日已知悉損害、賠償義務人及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等語，已

    盡其舉證責任，於經驗及論理法則之適用，即非無研求之餘

    地。原審未查，遽謂附表Ｂ之1-1至1-12所示信賴104年度第1

    季以前財報內容而買進中電公司股票之授權人，及附表Ｂ之1

    -18所示授權人中因信賴104年度第1季以前財報內容而決定

    繼續持有中電公司股票者，其損害賠償請求權均罹於消滅時

    效，被上訴人得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於法已有未合。

　㈡次查中電公司於99年至102年間虛偽之系爭交易係由張志偉承

    周麗真之命所為，黃加州則提供SZHL公司名義及帳戶予周麗

    真、張志偉製造進銷貨及金流之假象，上開虛偽交易並為中

    電公司99年至102年度財報不實之原因，為原審認定之事實

    。上訴人復於事實審主張：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編製，係

    採取兩期對照方式；而財務報告內容，為後期涵蓋前期，故

    同一年度前期財報內容不實，必會被後期之財報所涵蓋，而

    仍為不實，因此，如前期資產負債表有虛偽不實，在被拆穿

    、更正之前，依據前期財務報告不實資訊編製之其後各期財

    務報告，均屬虛偽不實，乃會計制度之原理；中電公司99年

    至102年度不實財報並未更正，故其後各季財報亦延續有前

    期財報之不實內容等語（見一審卷121頁以下、卷147頁，

    原審卷㈡503頁以下、卷㈢259頁以下），且除表列各財報不實

    內容外（見原審卷㈢260頁以下），並提出證券發行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電子資料查詢作業及會計學著作為證據（見一

    審卷147頁以下，原審卷㈡511頁以下、533頁以下）。倘若

    為真，自難謂上訴人就中電公司104年度第2季至105年度第2

    季財報亦為不實及其內容，全未說明及舉證。原審為相反論

    斷，並認顏甘霖等8人、鄭光傑無須就信賴渠等各自董事或

    總經理任期內編製、審查上開各期財報內容為真實而買進或

    繼續持有中電公司股票之授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及法人股

    東富國公司等4人亦無須連帶負責；復未論究參與系爭虛偽

    交易之張志偉、黃加州，何以不需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及

    民法侵權行為規定對中電公司股票之善意取得人負賠償責任

    ，即逕認附表Ｂ之1-13至1-17所示信賴104年度第2季至105年

    度第2季財報內容真實而買受中電股票之授權人，及附表B之

    1-18中信賴上開各期財報內容真實而決定繼續持有中電公司

    股票之授權人，均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損害賠償，爰為上

    訴人不利之判決，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上訴論旨，指

    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

    、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沈  方  維

                                法官  陳  麗  芬

                                法官  方  彬  彬

                                法官  蘇  姿  月

                                法官  李  瑜  娟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李  佳  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4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893號

上  訴  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 心 悌        

訴訟代理人  蕭 凱 中律師

被 上訴 人  張 志 偉                                    

訴訟代理人  謝 玉 玲律師

被 上訴 人  黃 加 州                                  

            顏陳秀霞                                  

            大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兼上列一人

法定代理人  顏 甘 霖                                  

被 上訴 人  陳 建 宏                             

上 列四 人

訴訟代理人  吳 光 明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 坤 德                                                                  

訴訟代理人  黃 旭 田律師

            游 國 棟律師

被 上訴 人  宋 正 一                                    

            協廣有限公司



上 列一 人                        

法定代理人  許 瑋 倫        

被 上訴 人  彭 景 曼                                

            葛 樹 人                                   

            富國置地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稱新橋資產股份有限

            公司；兼東海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之承受訴訟人）



兼上列一人

法定代理人  徐 翊 銘                               

被 上訴 人  鄭 光 傑                               

訴訟代理人  林 俊 儀律師

            王 瑜 玲律師

            常 子 薇律師

參  加  人  劉 正 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金上字第3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於第三審上訴程序中，被上訴人東海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海公司）於民國113年11月27日與被上訴人新橋資產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橋公司）合併而消滅，新橋公司為存續公司；新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並由徐鼎鈞變更為被上訴人徐翊銘，及於114年10月20日變更名稱為富國置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國公司），有臺北市政府函、公司變更登記表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在卷可稽。富國公司、徐翊銘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訴外人中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電公司）於99年間以顯不相當之高價，向其實質控制之訴外人鑫濃股份有限公司購入LED環境品管檢測設備，使中電公司99年度財務報表（下稱財報）虛增「預付設備款」新臺幣（下同）1億1,776萬5,430元；復於100年、101年間向其實質控制之訴外人薩摩亞商GLI ENERGY CO., LTD（下稱GLI公司）、薩摩亞商CL-SQUARE CO., LTD、香港商CL-SQUARE CO., LTD（下合稱CLS公司）虛偽購買各型智能櫃、儲能櫃，而於100年度財報、101年度第2季及第3季財報依序虛增「預付設備款」2,509萬4,527元、1,628萬4,000元、6,056萬2,944元，及於101年度財報虛增「預付款項」8,141萬5,269元、3億6,653萬4,000元；中電公司又於101年間虛偽向GLI公司、CLS公司及其實質控制之訴外人英屬維京群島商PINNACLE SYNERGY LIMITED、香港商SZHL TECHNOLOGY INDUSTRIAL LIMITED、薩摩亞商SZHL TECHNOLOGY INDUSTRIAL LIMITED（下合稱SZHL公司）銷售LED商品，而於101年度財報虛增「銷貨收入」2億7,097萬492元；且均未揭露關係人交易。中電公司復將其交付予訴外人帝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加工之「LED露營燈及支架燈」材料虛偽認列為銷貨，而於101年度財報虛增「銷貨收入」3億4,862萬5,017元；暨於101年、102年間虛偽銷售燈具予其實質控制之訴外人美東菱科技有限公司及中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稱東亞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使中電公司101年度第3季財報、101年度財報、102年度半年財報依序虛增「銷貨收入」3億780萬7,100元、3億1,836萬5,200元、7,145萬5,000元。中電公司再將上開部分智能櫃、儲能櫃虛偽交易認列之「預付設備款」或「預付款項」轉列為「出租設備」，使中電公司102年度第1季財報虛增「出租設備」10億3,193萬2,000元（下合稱系爭交易及財報不實）。上開財報不實內容並影響後續各期財報亦為不實。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A訴訟編號（下稱編號）A00001至A00368、編號B00001至B00277所示訴訟實施權授與人（下稱授權人）均因信賴中電公司公告101年度第2季至105年度第2季財報而買進或繼續持有該公司股票，迄檢調於105年10月28日搜索中電公司，中電公司股價下跌，始賣出或迄今仍繼續持有該公司股票而受損害。被上訴人張志偉、黃加州為系爭交易之行為人，被上訴人顏甘霖、顏陳秀霞、陳建宏、林坤德、徐翊銘、宋正一、彭景曼、葛樹人（下合稱顏甘霖等8人）為中電公司董事，被上訴人鄭光傑於102年9月4日接任總經理，被上訴人富國公司、大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德公司）、協廣有限公司（下稱協廣公司）、東海公司（下合稱富國公司等4人）為中電公司法人股東，並指派代表人當選中電公司董事，均應就系爭財報不實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0條之1第1項，公司法第23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第2項及第185條規定，求為命：㈠張志偉、黃加州、顏甘霖、顏陳秀霞、大德公司連帶給付附表Ｂ之1-1、1-2、1-3、1-4、1-5、1-7所示授權人依序92萬423元、151萬6,084元、40萬9,612元、56萬4,436元、170萬4,391元、48萬6,519元；㈡張志偉、黃加州、顏甘霖、顏陳秀霞、大德公司、鄭光傑連帶給付附表Ｂ之1-6所示授權人218萬6,270元；㈢張志偉、黃加州、顏甘霖、顏陳秀霞、大德公司、陳建宏連帶給付附表Ｂ之1-8所示授權人78萬3,807元；㈣張志偉、黃加州、大德公司、陳建宏連帶給付附表Ｂ之1-9所示授權人15萬9,449元；㈤張志偉、黃加州、顏甘霖、大德公司、陳建宏連帶給付附表Ｂ之1-10所示授權人16萬9,855元；㈥張志偉、黃加州連帶給付附表Ｂ之1-11、1-13、1-15、1-17所示授權人依序30萬8,122元、1萬6,049元、9萬9,371元、8萬5,245元；㈦張志偉、黃加州、大德公司、林坤德、徐翊銘連帶給付附表Ｂ之1-12所示授權人16萬6,624元；㈧張志偉、黃加州、顏甘霖、大德公司、富國公司、徐翊銘、東海公司、宋正一、協廣公司、彭景曼、葛樹人連帶給付附表Ｂ之1-14、1-16所示授權人依序55萬5,776元、3萬6,709元；㈨被上訴人連帶給付附表Ｂ之1-18所示授權人2,215萬6,359元；暨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並均由伊受領之判決（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敘）。

三、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之請求權時效至遲應自檢調於104年6月29日約談訴外人中電公司董事長周麗真等人時起算，伊得對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之授權人拒絕給付。系爭交易及財報不實係由周麗真主導，授權人縱受損害，應由周麗真負全部責任，周麗真已與上訴人成立和解，伊得全部免責。另㈠張志偉以：系爭交易並非全為虛偽，且伊於102年9月3日卸任中電公司總經理，同年12月31日離職，未於102年度第3季至105年度第2季財報簽名，該期間買受中電公司股票之授權人縱受損害，與伊無關；㈡顏甘霖、顏陳秀霞、大德公司、陳建宏（下稱顏甘霖等4人）、林坤德、彭景曼以：伊已盡董事責任，且中電公司股價下跌與財報不實間無因果關係；縱有因果關係，其股價自105年11月3日開始上漲，迄106年2月15日回復到財報不實被揭露以前之價格，授權人損害已獲填補；㈢鄭光傑以：伊於102年9月4日始接任中電公司總經理，無從於簽署102年度第3季財報時發現不實，嗣伊調查發現中電公司從事虛偽交易及財報不實，已於102年12月3日董監事座談會提出報告，旋於翌日辭任總經理，無過失可言；㈣徐翊銘、東海公司、葛樹人、富國公司以：中電公司財報不實未影響股價，且系爭交易期間，徐翊銘、葛樹人均非中電公司之董事，任職後多次反對財報，應類推適用證交法第20條之1第2項規定免責；㈤黃加州以：中電公司財報不實與伊無涉，且未影響股價，授權人甚至享有股價上揚利益，渠等未適時出脫持股致擴大損害部分，並與有過失各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維持第一審就上開部分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係以：

　㈠中電公司係依證交法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周麗真自96年7月24日起擔任董事長，並於98年7月8日起至100年3月25日兼任總經理；張志偉自100年3月25日起至102年9月3日止擔任總經理，嗣改任協理，並於同年12月31日離職。中電公司於99年至102年間系爭交易及財報不實，係由張志偉承周麗真之命所為，渠等並犯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黃加州則基於洗錢犯意，自100年1月6日起至同年11月23日止，提供SZHL公司名義及帳戶予周麗真、張志偉製造進銷貨及金流假象，而犯105年12月28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1條第2項之罪各情，業經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金上重訴字第24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認定。

　㈡關於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附表B之1-1至1-12授權人損害，及賠償該附表之1-18中因信賴104年度第1季以前財報內容真實，而決定繼續持有中電公司股票之授權人損害部分：中電公司102年度第3季、104年度第1季財報分別於102年11月13日、104年5月15日公告。張志偉係於102年9月4日卸任中電公司總經理，同年12月31日離職，其自非中電公司製作、申報及公告102年度第3季至104年度第1季財報之行為負責人，上訴人不得請求張志偉賠償信賴上開各季財報而買受或繼續持有中電公司股票之授權人。又顏甘霖等4人於104年1月間已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舉發中電公司98年至102年間虛偽交易及財報不實，經金管會於同年2月2日函覆：已錄案參處，倘發現不法事證，將依相關規定辦理等語。壹週刊及三立新聞網並依序於104年4月9日、同年5月7日報導中電公司前董事長顏甘霖上揭指控之新聞。周麗真、張志偉等中電公司高階經理人於104年6月29日至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下稱調查局）接受詢問後，媒體隨即報導渠等被約談及製作筆錄後均請回之新聞；中電公司並於同日14時25分發布重大訊息公告上情。足認授權人於斯時已知悉受有損害、賠償義務人及有得受賠償之原因。則因信賴104年度第1季以前財報而買受中電公司股票之附表Ｂ之1-1至1-12所示授權人，及該附表之1-18中因信賴104年度第1季以前財報內容而決定繼續持有中電公司股票之授權人，其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至遲應自104年6月29日起算，至上訴人於106年8月29日提起本件訴訟，已罹於消滅時效，被上訴人得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

　㈢關於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附表Ｂ之1-13至1-17授權人損害，及賠償該附表之1-18中因信賴104年度第2季至105年度第2季財報內容真實，而決定繼續持有中電公司股票之授權人損害部分：中電公司104年度第2季至105年度第2季財報係於104年8月14日至105年8月15日期間依序公告。張志偉已於102年12月31日離職，其自非中電公司編製、公告上開各期財報之行為負責人，無須對信賴該等財報而買受或繼續持有中電公司股票之授權人負賠償責任。系爭刑事判決並未認定黃加州有參與中電公司財報不實之犯行，上訴人請求黃加州賠償損害，亦乏所據。系爭刑事判決雖稱：因前期不實財報若未更正，會持續導致後期財報不實等語，但未調查論斷104年度第2季至105年度第2季財報登載之會計科目及金額如何不實，自不能因前期財報不實內容未經更正，即推定104年度第2季以後財報亦虛偽不實。則附表Ｂ之1-13至1-17授權人縱因信賴104年度第2季至105年度第2季財報內容而決定買入中電公司股票，及附表Ｂ之1-18所示授權人亦有因信賴各該期財報內容而決定繼續持有中電公司股票者，均無從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損害賠償。

　㈣故上訴人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第20條之1第1項，公司法第23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第2項及第18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首揭聲明㈠至㈨之金錢本息並由其受領，為無理由，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五、本院廢棄發回之理由：

　㈠按民法第197條第1項規定：「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證交法第21條規定：「本法規定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有請求權人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此所謂知有損害、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係指明白知悉而言，尚不包括應該知悉、可能知悉之狀態。如當事人間就知之時間有所爭執，即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權人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上訴人於事實審主張：伊之授權人係於105年10月28日調查局搜索中電公司，並約談周麗真、張志偉後，始知受損害、賠償義務人及有得受賠償之原因等語（見一審卷㈩192頁，原審卷㈢320頁以下）。且顏甘霖等4人於104年1月間向金管會提出檢舉後，該會僅函覆：本會已錄案參處，倘發現不法事證，將依相關規定辦理；及媒體係報導周麗真等人於104年6月29日接受調查局約談及製作筆錄後均請回各情，均為原審認定之事實。而中電公司當日發布之重大訊息，亦僅有：本公司董事長等數人接受法務部調查局約談相關訊息，本公司之營運及財務一切正常，不受影響等語（見一審卷㈩27頁）。則能否僅以上開金管會覆函、媒體報導顏甘霖單方指控之內容及調查局接獲投訴約談關係人後請回等事實，即推論授權人已明白知悉受有損害或得受賠償，進而認被上訴人就其抗辯：授權人早於104年6月29日已知悉損害、賠償義務人及知有得受賠償之原因等語，已盡其舉證責任，於經驗及論理法則之適用，即非無研求之餘地。原審未查，遽謂附表Ｂ之1-1至1-12所示信賴104年度第1季以前財報內容而買進中電公司股票之授權人，及附表Ｂ之1-18所示授權人中因信賴104年度第1季以前財報內容而決定繼續持有中電公司股票者，其損害賠償請求權均罹於消滅時效，被上訴人得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於法已有未合。

　㈡次查中電公司於99年至102年間虛偽之系爭交易係由張志偉承周麗真之命所為，黃加州則提供SZHL公司名義及帳戶予周麗真、張志偉製造進銷貨及金流之假象，上開虛偽交易並為中電公司99年至102年度財報不實之原因，為原審認定之事實。上訴人復於事實審主張：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編製，係採取兩期對照方式；而財務報告內容，為後期涵蓋前期，故同一年度前期財報內容不實，必會被後期之財報所涵蓋，而仍為不實，因此，如前期資產負債表有虛偽不實，在被拆穿、更正之前，依據前期財務報告不實資訊編製之其後各期財務報告，均屬虛偽不實，乃會計制度之原理；中電公司99年至102年度不實財報並未更正，故其後各季財報亦延續有前期財報之不實內容等語（見一審卷121頁以下、卷147頁，原審卷㈡503頁以下、卷㈢259頁以下），且除表列各財報不實內容外（見原審卷㈢260頁以下），並提出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電子資料查詢作業及會計學著作為證據（見一審卷147頁以下，原審卷㈡511頁以下、533頁以下）。倘若為真，自難謂上訴人就中電公司104年度第2季至105年度第2季財報亦為不實及其內容，全未說明及舉證。原審為相反論斷，並認顏甘霖等8人、鄭光傑無須就信賴渠等各自董事或總經理任期內編製、審查上開各期財報內容為真實而買進或繼續持有中電公司股票之授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及法人股東富國公司等4人亦無須連帶負責；復未論究參與系爭虛偽交易之張志偉、黃加州，何以不需依證交法第20條第3項及民法侵權行為規定對中電公司股票之善意取得人負賠償責任，即逕認附表Ｂ之1-13至1-17所示信賴104年度第2季至105年度第2季財報內容真實而買受中電股票之授權人，及附表B之1-18中信賴上開各期財報內容真實而決定繼續持有中電公司股票之授權人，均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損害賠償，爰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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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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